
０００００５

世纪星源

Ｂ９

００００２７

深圳能源

Ｂ２０

００００３６

华联控股

Ｂ２０

００００４２

深长城

Ｂ５

００００４６

泛海建设

Ｂ１７

００００５６ ＊ＳＴ

国商

Ｂ２１

００００５８

深赛格

Ｂ５

００００６０

中金岭南

Ｂ９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Ｂ２４

０００４０４

华意压缩

Ｂ１２

０００４２０ ＊ＳＴ

吉纤

Ｂ１１

０００４２２

湖北宜化

Ｂ５

０００５１９

江南红箭

Ｂ３

０００５３４

万泽股份

Ｂ７

０００５５２

靖远煤电

Ｂ１８

０００５５３

沙隆达

Ａ Ｂ２２

０００５９２

中福实业

Ｂ２０

０００６１６

亿城股份

Ｂ１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Ｂ２

０００６２９

攀钢钒钛

Ｂ１１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Ｂ１４

０００６７１

阳光城

Ｂ１１

０００６７８

襄阳轴承

Ｂ７

０００６８５

中山公用

Ｂ５

０００７０５

浙江震元

Ｂ２２

０００７１１

天伦置业

Ｂ５

０００７６１

本钢板材

Ｂ１

０００００２

万科

Ａ Ｂ２４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７９０

华神集团

Ｂ２

０００７９７

中国武夷

Ｂ１０

０００７９９

酒鬼酒

Ｂ２１

０００８１５ ＊ＳＴ

美利

Ｂ２１

０００８１８

方大化工

Ｂ２３

０００８５９

国风塑业

Ｂ１９

０００８６２

银星能源

Ｂ１２

０００９０２

中国服装

Ｂ１０

０００９０９

数源科技

Ｂ１４

０００９２６

福星股份

Ｂ２

０００９３３

神火股份

Ｂ２

０００９３７

冀中能源

Ｂ２４

０００９６１

中南建设

Ｂ１６

０００９７９

中弘股份

Ｂ１６

００２０４１

登海种业

Ｂ２３

００２０４３

兔宝宝

Ｂ９

００２０４５

广州国光

Ｂ１８

００２０５１

中工国际

Ｂ２２

００２０５９

云南旅游

Ｂ２０

００２０６７

景兴纸业

Ｂ１６

００２０７８

太阳纸业

Ｂ１５

００２０９６

南岭民爆

Ｂ１３

００２０９７

山河智能

Ｂ１３

００２１１９

康强电子

Ｂ９

００２１２７

新民科技

Ｂ１３

００２１３５

东南网架

Ｂ１６

００２１４１

蓉胜超微

Ｂ１０

００２０２６

山东威达

Ｂ１９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１４５ ＊ＳＴ

钛白

Ｂ１５

００２１５０

江苏通润

Ｂ２１

００２１６４

东力传动

Ｂ２１

００２１８３

怡亚通

Ｂ１３

００２１９１

劲嘉股份

Ｂ１１

００２１９２

路翔股份

Ｂ２

００２２０５

国统股份

Ｂ１８

００２２１５

诺普信

Ｂ１３

００２２３２

启明信息

Ｂ１４

００２２３７

恒邦股份

Ｂ３／

定

００２２４６

北化股份

Ｂ１９

００２２４７

帝龙新材

Ｂ１２

００２２６３

大东南

Ｂ１２

００２２６９

美邦服饰

Ｂ７

００２２７０

法因数控

Ｂ１０

００２２８２

博深工具

Ｂ１１

００２２９１

星期六

Ｂ３

００２２９２

奥飞动漫

Ｂ２

００２３０２

西部建设

Ｂ３

００２３０４

洋河股份

Ｂ１７

００２３１１

海大集团

Ｂ２２

００２３１２

三泰电子

Ｂ１０

００２３２５

洪涛股份

Ｂ１６

００２３２７

富安娜

Ｂ８

００２３３２

仙琚制药

Ｂ１２

００２３３３

罗普斯金

Ｂ１７

００２３３４

英威腾

Ｂ５

００２３４９

精华制药

Ｂ１６

００２３５８

森源电气

Ｂ１９

００２３６５

永安药业

Ｂ２２

００２３７４

丽鹏股份

Ｂ１０

００２３８２

蓝帆股份

Ｂ２４

００２３８８

新亚制程

Ｂ２４

００２３９１

长青股份

Ｂ１２

００２４３４

万里扬

Ｂ１５

００２４４７

壹桥苗业

Ｂ５

００２４５６

欧菲光

Ｂ２４

００２４５９

天业通联

Ｂ３

００２４７０

金正大

Ｂ１０

００２４８１

双塔食品

Ｂ１０

００２４８３

润邦股份

Ｂ１６

００２４８５

希努尔

Ｂ７

００２４８８

金固股份

Ｂ２４

００２４９１

通鼎光电

Ｂ１３

００２４９７

雅化集团

Ｂ１８

００２４９８

汉缆股份

Ｂ１５

００２５０４

东光微电

Ｂ４

００２５２４

光正钢构

Ｂ３

００２５３１

天顺风能

Ｂ２１

００２５３８

司尔特

Ｂ２０

００２５３９

新都化工

Ｂ１４

００２５４２

中化岩土

Ｂ３

００２５４６

新联电子

Ｂ１３

００２５６７

唐人神

Ｂ１

００２５８８

史丹利

Ｂ２４

００２５９１

恒大高新

Ｂ１２

００２５９３

日上集团

Ｂ９

００２５９８

山东章鼓

Ｂ７

００２６０６

大连电瓷

Ｂ１７

００２６１１

东方精工

Ｂ２０

００２６１３

北玻股份

Ｂ２４

００２６３１

德尔家居

Ｂ１６

００２６３３

申科股份

Ｂ１６

００２６４９

博彦科技

Ｂ１４

６０００８８

中视传媒

Ｂ１２

６００１６２

香江控股

Ｂ２１

６００２２０

江苏阳光

Ｂ２４

６００２３８

海南椰岛

Ｂ１４

６００２４０

华业地产

Ｂ１７

６００２９０

华仪电气

Ｂ１５

６００３５５ ＳＴ

精伦

Ｂ１２

６００３７９

宝光股份

Ｂ１１

６００４９８

烽火通信

Ｂ１４

６００５３３

栖霞建设

Ｂ１８

６００５５６ ＊ＳＴ

北生

Ｂ１１

６００６８３

京投银泰

Ｂ１３

６００７０４

物产中大

Ｂ１５

６００７０６ ＳＴ

长信

Ｂ１１

６００７７７

新潮实业

Ｂ１０

６００７８４

鲁银投资

Ｂ２４

６００７９７

浙大网新

Ｂ２２

６００８３０

香溢融通

Ｂ１１

３００２４６

宝莱特

Ｂ２３

深市创业板

６０００３５

楚天高速

Ｂ２０

沪市主板

600883

博闻科技

Ｂ１９

６０１１３９

深圳燃气

Ｂ９

６０１２１８

吉鑫科技

Ｂ３

６０１２８８

农业银行

Ｂ９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Ｂ１７

６０１５１９

大智慧

Ｂ２３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Ｂ２１

６０１６８８

华泰证券

Ｂ１

６０１８９９

紫金矿业

Ｂ１７

大成基金

Ｂ１４

国联安基金

Ｂ２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

Ｂ３２

华安上证

１８０

交易

Ｂ６

华宝兴业基金

Ｂ１８

华泰柏瑞基金

Ｂ３

汇添富社会责任

Ａ２０

嘉实基金

Ｂ２３

建信基金

Ｂ１４

交银施罗德精选

Ｂ２５

，

Ｂ２７

交银施罗德上证

Ｂ２６

，

Ｂ２７

交银施罗德深证

Ｂ２９

，

Ｂ３１

鹏华基金

Ｂ７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

Ｂ７

银华消费主题

Ｂ３０

，

Ｂ３１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

Ａ１９

长安基金

Ｂ２２

基金

中邮核心优选

Ｂ２８

基金净值

Ｂ２

其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１

，

１９１

，

８６２

，

０２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

０．１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和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９

元；对于

ＱＦＩＩ

和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现金股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６０

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９

咨询联系人：李秀红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８８５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６６６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2

年

5

月

12

日 星期六

B1

今日公告导读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证券代码：

000761 200761

证券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

2012-012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动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

时，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在辽宁省本溪市本钢宾馆召开。大会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晓芳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

港商报》上。

2

、出席会议股东共

25

人，代表股份

2,605,263,791

股，占公司总股份

83.08 %

。

控股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573,632,420

股，占公司总股份

82.07%

；

A

股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573,632,420

股，占公司

A

股总数

94.07%

；

B

股股东

24

人，代表股份

31,631,371

股，占公司

B

股总数

7.91 %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投票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董事会报告》；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605,263,7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631,371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监事会报告》；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605,263,7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631,371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

2011

年年度报告》及《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605,263,7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631,371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605,263,7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631,371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

2011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605,263,7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631,371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关于聘任

2012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605,263,7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631,371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关于

2012

年投资框架计划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605,263,7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631,371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573,632,420

股，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对该项议案回避了表决。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631,37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631,371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9

、审议《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和坏账准备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605,263,7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631,371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敬茹、高国富。

3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

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

2012-013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3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2.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本钢宾馆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会议。

3.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

7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7

人。

4.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为董事长张晓芳女士，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以举手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2300

热轧机生产线续租协议的议案》。

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晓芳女士、曹爱民、唐朝盛先生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对该项议案回

避表决。

本公司

3

位独立董事田炳福先生、李凯先生、王义秋女士于会议前对上述关联交易给予了认可，同意

提交董事会讨论。

3

位独立董事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对该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本议

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推进

"

打造精品板材基地

"

发展战略，避免了

同业竞争，减少了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本次关联交易中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

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并履行相关协议下的交易。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61 200761

证券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2012-014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本溪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2009

年

3

月

18

日签订

2300

热轧机生产线《租赁协议》

(

内容详见

公司

2009-004

号关联交易公告

)

，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目前，

2300

热轧机生产线已完成调试和试

生产，现已具备正常生产能力，上述生产线如由本溪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自行使用将与公司产生同业

竞争和关联交易，故本溪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将其投资的

2300mm

热轧机生产线继续租赁给公司

使用。

2012

年

5

月

11

日，公司与本溪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会议室签署《

2300

热轧机生产线续租

协议》。

截至目前，本溪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

2,573,632,420

股，占总股本的

82.07%

。因本溪钢

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本公司之关联企业，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张晓芳女士、曹爱民先生、唐朝盛先生因在本公司控

股股东本溪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任职，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

4

位有表决权的董事均审阅了议

案，并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交易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该规定中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本次交易属经营性租赁，因租赁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报告净资产总额

5％

，故不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晓芳

成立日期：

1996

年

7

月

10

日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资本：

53.69

亿元

主营业务：矿山开采、钢铁冶炼、板材轧制、设备制造、建筑安装、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

注册地点：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

16

号

办公地点：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

16

号

税务登记证号码：

210502119726263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辽宁省国资委下属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783.93

亿元，总负债

569.58

亿元，资产负债率

72.66%

，所有者权益

214.35

亿元，

2011

年度利润总额

9.11

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

2300mm

热轧机生产线由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

公司与本溪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2009

年

3

月

18

日签订

2300

热轧机生产线《租赁协议》

(

内容详见

公司

2009-004

号关联交易公告

)

，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目前，

2300

热轧机生产线已完成调试和试

生产，现已具备正常生产能力，上述生产线如由本溪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自行使用将与公司产生同业

竞争和关联交易，故本溪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将其投资的

2300mm

热轧机生产线继续租赁给公司

使用。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续租时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2

、定价依据及租金

本次交易定价在综合考虑甲方购置

2300mm

热轧机生产线原值计提的折旧及国家附加税金基础上，

由交易双方根据生产、设备运行情况协商确定。最高年租金不超过

3.5

亿元。

【注：租赁费最大值构成测算依据：

1

、本溪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购置

2300mm

热轧机生产线原值为

502400

万元。

2

、平均折旧年限

15--18

年、采用年限法计算折旧。

3

、最大计提的折旧约为

33258.8

万元（按

集团分类折旧计算，综合折旧率约为

6.62%--5.55%

。）

4

、国家附加税金约为

1691.2

万元（税金

1510

万元，

附加

181.2

万元）。以上两项合计为

34950

万元。】

3

、协议的生效

本续租协议经甲、乙双方有权机构批准且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4

、续租协议其他条款，仍按原《租赁协议》执行并保持不变。本续租协议是原《租赁协议》不可分割部

分，与原《租赁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在租赁期间，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机构等相关要求或根据甲乙双方的客观实际需要，双

方有权改变

2300mm

热轧机生产线的经营方式，经一方提议，双方书面确认，本协议可以终止。

续租协议届满前

30

日，经双方一致同意，可延长续租期限。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可继续保证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推进公司

"

打造精品板材基地

"

的发展战略，避免公司与

本钢集团的同业竞争，减少公司和本钢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2300mm

热轧机生产线经过几年的调试，目前已进入正常生产阶段，从租赁情况来预测，该条生产线将

为公司带来一定的增利空间，继续租赁本钢集团

2300mm

热轧机生产线，对公司是有利的。

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

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2

年

1

月

1

日至今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68

亿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

3

位独立董事田炳福先生、李凯先生、王义秋女士于会议前对上述关联交易给予了认可，同意

提交董事会讨论。

3

位独立董事会后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对该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本议

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推进

"

打造精品板材基地

"

发展战略，避免了

同业竞争，减少了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本次关联交易中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

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并履行相关协议下的交易。

八、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3.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5. 2009-004

号《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6

、租赁协议。

7

、续租协议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

2012-015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五届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监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3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2.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

11

时在本钢宾馆会议室召开监事会会议。

3.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人数为

5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

5

人。

4.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俊有先生召集和主持。

5.

说明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监事以举手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2300

热轧机生产线续租协议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2012-01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存在补充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增加了 《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相关公告已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在南京市洪武

路

26

号天丰大酒店召开。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

人，代表股份

371635.151

万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66.363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大会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万善先生主持。

二、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大会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71635.15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该报告获得通过。

（二）《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71635.15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该报告获得通过。

（三）《关于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71635.15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71635.15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该报告获得通过。

（五）《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71635.10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99%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05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001%

该议案获得通过。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11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784,428,782.88

元，其中母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净利润

1,392,437,591.45

元。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金

融企业财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分别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0%

的一般风险准备金和

10%

的交易风险准备金共计

417,731,277.44

元后，本年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974,706,314.02

元。加上以前年度

未分配利润

3,751,656,688.45

元，母公司本年度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4,726,363,002.47

元。

根据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净损益的部分不可进行现金分红的规定， 扣除

2011

年度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对可供分配利润的影响，母公司

2011

年可供投资者现金分配的利润为

4,587,809,904.54

元。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5,6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共派送现金红利

840,000,000

元，尚 未 分 配的 利 润

3,886,363,002.47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六）《关于预计公司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

、与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234816.4015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关联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该议案获得通过。

2

、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24053.214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关联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该议案获得通过。

3

、与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27676.336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关联股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该议案获得通过。

4

、与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29025.471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关联股东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该议案获得通过。

5

、与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24348.6184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关联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该

议案获得通过。

6

、与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43453.3926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关联股东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该议案获得通过。

7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71635.15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预计公司

2012

年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71635.15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股东大会决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自营管理、风险监控相关规定的条件下，根据市

场情况在以下额度内确定、调整公司自营投资规模：

1

、自营投资总金额不超过公司上年度经审计净资本的

100%

；

2

、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投资的合计额不超过公司上年度经审计净资本的

40%

。

上述额度不包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因承销业务所发生的被动型持仓。

需说明的是，上述额度是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以及市场波动的特点所确定的自营投资额度上限，

其总量及变化并不代表公司经营层、董事会对于市场的判断。实际自营投资额度的大小取决于执行自营投

资时的市场环境。

（八）《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71635.15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该议案获得通过。

批准聘请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2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服务机构，审

计服务费不超过

200

万元。

（九）《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371268.86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014%

反对票为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366.29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986%

该议案获得通过。

1

、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每期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发行规模、发行时机

,

并对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偿付

情况进行监督

;

2

、批准授权有效期内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

60%;

3

、批准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

大会的资格；出席会议的人员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2012-06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3

日及

2011

年

12

月

27

日分别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正常进行、 保证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的前提下，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4,5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

司相关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1

年

12

月

6

日， 公司 《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

081

）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上。

公司在将闲置募集资金

14,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实际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14,250

万元，公

司对上述

14,25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2012

年

4

月

16

日，公司已将其中的

7,800

万元流动资金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尚剩余

6,450

万元未归还，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

人王炳全、陈庆隆。

2012

年

4

月

18

日，公司《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帐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7

）刊登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上。

2012

年

5

月

10

日，公司已将剩余的

6,450

万元流动资金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至此，本

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同时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

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王炳全、陈庆隆。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